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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本报“民法典在社区”栏目开办 15个月

12 月 19 日，兴安化工厂宿舍，
居民李女士因为楼上太吵向兴安
社区网格员焦菲菲反映，她说楼上
邻居家里经常有人拉着箱子来回
奔跑，折腾到很晚，吵得自己不能
好好休息。李女士想与邻居沟通，
但对方拒不开门。针对此事，焦菲
菲找到楼上住户进行协商。原来，
楼上居民家有两名幼儿，老两口从
老家过来照看，因太过溺爱，也认
为孩子就是跑跑跳跳，没什么关
系，所以对孩子喧哗吵闹行为没有
进行适当的约束和制止。

处理这一矛盾时，焦菲菲找到

本报今年 7月 8日“民法典在社区”
栏目刊发的《豆浆机噪音大 扰邻
居不应该》稿件，向老两口解释了
民法典 1229条：因噪音等污染造成
他人损害的，制造噪音的一方（即
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就
包括孩子跑跳产生的过大噪音，如
果这种噪音干扰了楼下居民的正
常生活，就构成了对他人权益的侵
害。听完法律解释，老两口进行了
反思，随后下楼向李女士致歉，并
承诺以后会引导孩子早点休息，并
给家里铺设厚地垫，注意防止噪
声产生，两家握手言和。

12月 10日，享堂北街 1号院平
房区两户人家因安装护栏有了矛
盾，1 号房屋的张先生给自家窗子
安装护栏，遭到 2 号房屋邻居李先
生反对，认为占用了自家外墙空
间，两人便起了争执。属地矿机社
区网格员张晶详细了解情况后发
现，护栏安装得比较合理，两人争
执是早有矛盾。早先李先生家屋
外堆放的杂物，曾侵占过张先生家
门口的空间，二人就为此吵闹过。

张晶在处理这一矛盾时，找到
本报 3 月 11 日“民法典在社区”栏
目刊发的《嫌邻居养狗有异味 居
民一怒拆下窗户》稿件，将两个案

例相比较，向矛盾双方解读了民法
典第 288 条“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
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
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处
理相邻关系”，耐心协调两人换位
思考。其实无论是堆杂物还是安
护栏，近邻都应该按照民法典相关
条款体现出来的“六尺巷”原则，相
互谦让体谅，才能解开心结，处好
关系。一番话后两人都沉默不语，
进一步认识到对抗只能两败俱伤，
只有转变思维方式，化对立为合
作，才能努力把邻里关系处好。随
后，两人写下承诺书，保证今后互
敬互谅，相互宽容。

12 月中旬，在涧河路 88 号院内，
一栋空闲居民楼的一层居民开起熟食
店。属地享堂社区网格员郭海清例行
走访时，发现店主张女士没有办理任
何营业手续，更没有征求邻里意见。
两人沟通中，张女士表示刚开张非常
忙，想先营业几个月看看生意好不好
再说。

针对邻居们提出扰民的反映，网格
员郭海清找到本报今年3月18日“民法
典在社区”栏目刊发稿件《空置房办“流
水席” 造成损害要担责》一稿，再结合
具体情况，向郭女士讲解民法典 272
条、279条规定，业主对其建筑物专有

部分享有权利的同时，不得危及建筑物
的安全，不得损害其他业主的合法权
益。居民无证开设熟食店、餐饮门店可
能存在食品安全、消防、油烟排放、噪音
污染等隐患，危及建筑物安全和损害其
他业主的合法权益，如引发火灾、油烟
污染空气、噪音扰民等。如果居民将住
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未遵守法律法规
以及管理规约，且未经有利害关系的业
主一致同意，就违反了这一规定，应当
及时整改和办理营业资质。随后，张女
士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一面开始办理相
关手续，一面征求邻居意见，并写下不
扰邻的承诺书。

本报 62篇“民法典在社区”稿件，
报道了广大社区网格员在基层普法、用
法的典型案例，以及律师们围绕具体案
例给出的法律解释，明确协调矛盾纠纷
可以依据的法律准则；这些身边生动的
案例也作为样本和范例，给更多基层网
格员们提供示范和参考，他们在调解各
种矛盾纠纷时，寻找相似情况，积极使
用民法典，提升基层治理能力。

“《太原晚报》‘民法典在社区’栏
目就是一个调解居民矛盾纠纷的‘富
矿’，在处理类似矛盾时都能从中找到
法律依据”。采访中，南内环街二社区
副书记杜增辉如是说。数天的采访记
者得知，越来越多的社区干部和网格
员把栏目稿件电子版链接保存在自己
的微信里，有需要随时查看。天朗美
域社区网格员南琪、矿机社区网格员
师振泽、优山美郡西社区网格员白二
燕都表示，他们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类

似问题，都习惯性地第一时间翻找该
栏目相关案例进行参考，不但调解效
率提高了，效果也非常明显。

网格员告诉记者，无论是民法典
还是栏目稿件，都越来越成为他们在
开展基层矛盾调解工作时不可或缺的
工具。有了这些“参考书”，就使他们
在面对每一次矛盾纠纷的处置时都能
做到有法可依、合理合法，从而让法治
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随着依法治国、法治中国的理念越
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普及，社区网格员
们以各类法律条文作依据，化解各类矛
盾纠纷已成为自觉。不少社区居民表
示，现在网格员处理纠纷严格依据法律
法规，采取的措施分寸得当，让人心服口
服，这种依法调解的风气也带动了居民
学法用法，更多地在生活中知法守法，让
依法治国、遵纪守法的观念深入人心。
记者 韩睿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每当本报的“民法典在社区”栏目刊发后，南内环街二社区副书记杜增
辉都会将稿件链接收藏到手机里，每当遇到社区发生矛盾纠纷，他都会翻看
手机，寻找类似案件的法律依据，依法调解处置，效果非常好。

去年9月，本报推出“民法典在社区”栏目，15个月以来，共计发稿62篇，
报道内容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实事例，以及社区网格员依据民法典解
决这些矛盾纠纷的典型经验，并配以专业律师解读具体法律条款，这个栏目
的报道被广大网格员收藏，成为他们实践中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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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案说法已成为社区矛盾调解“法宝”


